
經濟部經貿人員培訓所　函

 
地址：3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3號
聯 絡 人：謝忻翰
電　　話：03-5714125分機301
傳　　真：03-5728310
電子郵件：hhhsieh@moea.gov.tw

 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經培字第11404002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經培所_115年訓練計畫需求調查_發文.pdf 

主旨：為辦理本所訓練課程，檢送「115年度訓練計畫(需求調
查)」如附，請貴單位於114年10月23日前填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旨揭訓練計畫係依本部重大政策及參酌所屬行政機關及事

業單位之需求彙整，並配合經濟及產業之發展，順應時代
及環境變化，規劃辦理培訓工作，期能提高政策成效，增
進參訓同仁專業能力及素養。

二、本部所屬事業機構及非本部所屬之單位調查完畢後，請由
單一窗口統籌彙整，於114年10月23日前填報(填報連結：
https://forms.gle/1nVmWeyWzpHc5dJR8)，其有關115年
度訓練計畫(需求調查)之各班名稱、內容、時數資訊詳如
附件內容參閱。參訓費用為新臺幣1,200元/人日(暫定，
如有調整將依正式核定標準實施)，將於115年年初發函各
單位繳費通知，由參訓單位統一繳納入本所帳戶。

三、另有關115年度「管理研究班」、「中階層主管幹部培訓
班」「工安查核工作研習班」「公共藝術實務研習班」
4班別，本所前於114年9月10日經培字第1140400226號函
請本部國營事業管理司調查本部所屬事業機構上開班別參
訓人數送本所憑辦，本函文不再重複調查。

四、隨函檢附「115年度訓練計畫(需求調查)」。或可至本所
網頁下載(首頁/下載專區/115年度訓練計畫(需求調
查).odt)，併請卓參。

 
正本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

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、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
司、中央印製廠、中央造幣廠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
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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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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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貿易發展協會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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